附件 8


2022年度茂名市化工轻工环保中（初）级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认定和确认申报材料说明


一、材料要求
（一）申报人须在“广东省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管理系统”进行网上申报，提交评委会的纸质申报材料需与系统材料一致，需要注意导出文档的字体和格式，涉及字体缺失请自行安装，包含字体仿宋_GB2312、楷体_GB2312、宋体等）；
（二）《广东省职称评审表》须以提交从系统填报后自动生成表格导出版本为准，纸质版的表格填写内容须与系统填报内容要一致；
（三）《初次职称考核认定申报表》须以提交从系统填报后 自动生成表格导出版本为准，纸质版的表格填写内容须与系统填 报内容要一致；
（四）除另有规定的专业外，申报材料的时效均截止于2022年12月31日，其后取得的业绩成果、论文、学历（学位）证等，不作为2022年度评审的有效材料。
（五）申报人要根据自己的专业技术岗位，对照国家、省的职称政策及相应资格条件，如实填报并必须一次性提交全部申报评审材料（过后不补），提交时装在不易破损的硬纸皮档案袋内，避免材料遗漏，封面贴上目录（从申报系统文件下载模板中下载）。
（六）凡不符合评审条件、没有使用规定表格、不符合填写规范、不按规定时间程序报送材料、未按规定进行公示等不符合职称政策规定的不予受理。
二、申报初级专业技术资格的材料
（一）《送评材料目录单》一份（贴在资料档案袋封面，盖单位公章）；
（二）《广东省职称评审表》一份。（封面处盖单位公章）其中所在单位要对申报人任现职以来的职业道德、思想政治表现、专业技术工作业绩成果、工作表现以及填报材料真实可靠性提出准确客观的综合评价意见，填入《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字数不少于 150 字；
（三）《初级职称申报人基本情况及评审登记表》一式十份，其中一份为原件；
（四）《证书、证明材料》包括：学历证（毕业证需提供学历验证证明）、职称证（必须经单位审核验证并加盖“此件与原件相符”章，以前年度取得的职称证需提供查验截图证明）；事业单位申报人需提交上级主管部门出具的在岗在职证明，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申报人提供与个人工作经历相同的社保证明原件（个人可微信登陆“粤省事”，在电子社保卡里点击开具证明查询打印或由社保部门出具并加盖业务专用章、经办人签名，复印件一律无效）；继续教育证明；
（五）任现职以来的“专业技术工作报告”一份（1500 字 以内）；
（六）《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职称评审前公示情况表》一份；
（七）相应年度的个人年度考核证明材料复印件一份。
三、申报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的材料
（一）《送评材料目录单》一份（贴在资料档案袋封面，盖单位公章）；
（二）《广东省职称评审表》一份。（封面处盖单位公章）其中所在单位要对申报人任现职以来的职业道德、思想政治表现、专业技术工作业绩成果、工作表现以及填报材料真实可靠性提出准确客观的综合评价意见，填入《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字数不少于 150 字；
（三）《中级职称申报人基本情况及评审登记表》一式十五份，其中一份为原件；
（四）《证书、证明材料》包括：学历证（毕业证需提供学历验证证明）、职称证（必须经单位审核验证并加盖“此件与原件相符”章，以前年度取得的职称证需提供查验截图证明）；继续教育证书必须提交原件；事业单位申报人需提交上级主管部门出具的在岗在职证明，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申报人提供与个 人工作经历相同的社保证明原件（个人可微信登陆“粤省事”，在电子社保卡里点击开具证明查询打印或由社保部门出具并加盖业务专用章、经办人签名，复印件一律无效）；以及其它需提供的证书证明材料（装订成册）；
（五）《任现职以来业绩、成果材料》，指能够反映任现职以来业绩情况的证明材料。如：作品、成果、奖励、业绩证书、证明材料或作为主要专业技术贡献者完成的项目材料，获得社会学术、技术团体中技术专业主管部门有较高评价的鉴定证书、文字评述材料等（单位验原件，提交复印件一份，并加盖公章，审核人签名，装订成册）；
（六）《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职称评审前公示情况表》一份；
（七）《其它材料》，包括相应年度的个人专业技术人员年度（聘任期满）考核登记表复印件各一份及需提交的其它证明材料（装订成册）；
（八）任现职以来的“专业技术工作报告”一式两份（3000 字以内）；
（九）提交评审代表作，是指任现职以来撰写的论文（包括专业论文、著作、解决专业技术难题的专项报告或实例分析材料），专业论文在 CN、ISSN 刊物上公开发表的至少一篇，实例分析材料至少一篇（装订成册）；
（十）相应年度的个人年度考核证明材料复印件。
四、初次职称考核认定的材料
（一）《送评材料目录单》一份（贴在资料档案袋封面，盖单位公章）
（二）《初次职称考核认定申报表》一份（封面处盖单位公章）；
（三）业绩成果材料；
（四）相应年度的个人年度考核证明材料复印件；
（五）事业单位申报人需提交上级主管部门出具的在岗在职 证明，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申报人提供与个人工作经历相同的社保 证明原件（个人可微信登陆“粤省事”，在电子社保卡里点击开 具证明查询打印或由社保部门出具并加盖业务专用章、经办人签 名，复印件一律无效）；
（六）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复印件以及学历验证证明；
（七）公示情况表。
五、确认申报的材料
（一）《送评材料目录单》一份（贴在资料档案袋封面，盖单位公章）
（二）《广东省跨区域、跨单位流动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确认表》原件一份；
（三）身份证复印件一份（盖单位公章和原件相符章）；
（四）原职称证复印件一份（核对原件）；
（五）原职申报表和结果红头文件复印件（核原件）或者经档案保管部门盖章的复印件一份；
[bookmark: _GoBack]（六）原职称发证单位出具的证明一份。
六、申报人所在单位相关要求
1.申报人所在单位要认真审查申报材料的合法性。是否符合相应资格条件的申报条件要求，有执业资格要求的专业是否符合执业类别和范围的规定。
2.申报人所在单位要认真审查申报材料的真实性。是否与申报人的专业技术工作经历、论文、业绩及所起的作用、年度考核等客观事实相符。
3.申报人所在单位要认真审查申报材料的完整性。申报的基础材料、业绩成果、论文著作等是否完整提交，评审表中必填栏目（专业技术工作经历、业绩成果、论文和时效等）是否空白，是否如实填报负面情况，是否如实填报同时或不同时申报其他系列（专业）的资格及其名称。
4.单位要按规定将申报材料和投诉受理部门及电话，在单位显著位置张榜和单位网站首页进行公示。其他申报材料放置在单位会议室等公共场所，以供查验。评前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受理信访主要由单位人事（职称）管理部门负责。经查实存在弄虚作假或其它违规行为的申报材料不予报送，并按有关规定处理；对举报问题一时难以核实的，应如实注明，评审材料先行报送，待核实后结果及时报送评委会办公室。
5.公示结束后，由单位人事部门在《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职称评审前公示情况表》和《中（初）级职称申报人基本情况及评审登记表》上加具意见并加盖公章，作为申报材料一并报送。
 (
-
 
5
 
-
)
